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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靈 糧 世 界 佈 道 會 

主  恩  靈  糧  堂  會  章    
（於 2025 年 12 月 7 日會友大會正式通過執行） 

章 會      章      內      文 

1 第一章  定名與宗旨 

 

第一條  定名：主恩靈糧堂，英文為 THE CHRISTIAN CHURCH OF DIVINE 

GRACE。（下稱本堂或本會） 

 

第二條  註冊會址：九龍土爪灣九龍城道 141 號新城中心一樓 B 座。 

 

第三條  本教會設立的宗旨為： 

1. 依照新舊約聖經教訓及真理，聯合信徒敬拜三一真神，遵守主道、培

植靈性、追求成聖、過團契生活及宣揚福音，直到主再來。 

2. 以非牟利方式設立、興建、持有、改善、管理、監督或協助教會、禮

堂、醫院、學校、學院、幼稚園、補習班、老人院、托兒中心、青

少年及老人中心，社區中心及推行其他非牟利的慈善工作及社會服

務，以傳揚福音及實踐本教會的宗旨。 

3. 買入、租用、交換或取得任何物業及私人產業並建設、持有、管理及

改建任何土地、屋宇、大廈、建築物等，以作為推廣福音的用途。 

4. 組織及舉辦聚會、講座、會議、展覽、研討會、課程以推行本教會的

宗旨。 

5. 接受及接收捐款、捐贈及禮物或以其他合法的途徑籌款（不論性質及

形式），以達成和推行本教會之宗旨。 

6. 籌募、設立、監督、管理慈善基金、獎學基金或以捐獻、資助方式幫

助與本教會具有相同信仰及宗旨的機構、而該等機構之立會章則在

禁止將收入及財產分配予成員方面的規定，亦至少一如本宗旨第 4

條所列明的限制一般嚴格。 

7. 出版、印刷、編輯、編製或發行有關基督教之報刊、書籍、單張、錄

影帶、錄音帶及其他刊物、影音製作以推廣福音。 

8. 除本宗旨第 4 條另有規定外，僱用及聘任多位人士（包括本會會友）

以便推行本教會之各樣事工，並向受聘人士提供薪金、工資、津

貼、宿舍或房屋津貼、長俸、酬金、強積金及退休金。唯一切以聘

任合約為準。 

9. 接受其他慈善團體、基督教組織或機構之委託成為其資產或款項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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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人、信託人或管理人。 

10. 為推行本教會的宗旨、維持、管理、批予、出讓、轉換、交回、交

換、分劃、交出、抵押、批租、贖回、轉移或處理屬於本教會名下

或有權處理之資產、土地、大廈、院宅、物業單位、現金、債券、

基金、股票、證劵等。 

11. 為實踐本教會的宗旨，以適當條件或抵押品，借入款項，或以抵押方

式或以其他本教會認為恰當的方式，將不須立刻使用之款項投資在

本教會認為適合之項目上。 

12. 作出一切與上述宗旨有附帶關係或有助於達到上述宗旨的任何合法事

情。 

13. 不參予任何投機性之商業活動及加入任何政黨、工會組織等並同時不

會參予任何政治活動。 

 

但： 

1. 本教會如接受或持有任何能受任何信託規限的財產，只會按合法的方

式，並在顧及該信託的情況下，對該財產加以處理或投資。 

2. 本教會的宗旨不得擴大至規管工人與僱主或工人組織與僱主組織之間

的關係。 

3. 本教會不會行使本港公司條例（第 32 章）附表 7 所列出的權力。 

 

2 第二章  信仰 

 

第四條  本堂以《使徒信經》為信綱，基本上歸納成下列八款： 

1. 聖經：全部新舊約聖經原文乃由神之默示而來，顯明神對人類之一切

旨意，毫無錯誤，具有最高權威，乃信仰與行為之唯一準則（提後

三章十六、十七節；彼後一章廿一節）。 

2. 神：神乃自有永有、無限完全之獨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一體。同位、同權、同榮，乃創造、管理萬物之主宰，為世人崇拜

之唯一對象。 

3. 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兼有真實之神人二性，因聖靈感孕，藉童貞女馬

利亞而生，死於十字架，義者代替不義者，為世人之贖罪祭，使凡

信者皆因所流之寶血而稱義；死後埋葬，第三日按照聖經所言由死

人中復生、升天，在神右邊，為信徒之大祭司，將來必再降臨審判

活人死人，設立國度，親自為王。 

4. 聖靈：聖靈乃三一神之第三位；受聖父聖子之差遣而來，顯彰真理，

使人知罪，使人重生，居於信徒心中為保惠師，領導信徒進入真

理，在基督裏合而為一；並賜屬靈恩賜與能力予信徒。被聖靈充滿

乃神對一切信徒之旨意，使信徒藉之成為聖潔、與罪惡隔絕、完全

順服神旨、過奉獻及服事之生活。 

5. 人：人原乃按照神之形像而造，後因悖逆而墮落，招致神之憤怒與懲

罰，身靈皆須經受死亡之痛苦；一切人類皆有罪性，與神之生命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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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只有藉主耶穌代贖之功，方能得救。 

6. 救贖：神已藉耶穌基督為一切人類成就救贖之工，世人絕不能因善功

而得救，亦無其他脫離沉淪之門徑可循，惟切實悔改，信靠耶穌基

督者皆得赦罪，被神稱義，蒙聖靈重生成為神之兒女。 

7. 教會：教會乃由一切因信靠耶穌基督而蒙十架寶血所潔淨，並由聖靈

重生之人聯合而成，負有元首主耶穌基督所託付之神聖使命，廣傳

福音，並在真道上建立信徒。 

8. 復活：世人無論善惡，身體皆將復活，接受審判。義人進入永福，惡

人進入永刑。 

 

3 第三章  會友 

 

第五條  類別 

1. 基本會友： 

（1） 凡在本堂接受洗禮者，即為本堂基本會友；經常參與教會活動

者，被視作活躍會友（見第七條第 4-6 款）。本堂受洗年齡是

十四歲。 

（2）其他基督教教會之會友，於半年以內出席本堂之主日崇拜三分

之二或以上〔如遇特殊情況，則由長執會（參第六章第十六

條）決定〕，並與本堂具同一信仰，而願遵守本堂會章，申請

轉會者，須參加認識本會信仰的課程，經長執會查問信德通過

接納，即為本堂基本會友。 

（3）本堂接納雙重會籍。 

 

2. 海外會友：凡基本會友移民海外，即為本堂海外會友。若海外會友加

入當地之教會，本堂可為其寫證明書並容許其同時擁有該教會之會

籍。 

 

第六條  責任 

1.  應恪守本堂會章及其他規則。 

2.  應常讀經祈禱，遵行主道，勤赴本堂之主日崇拜及其他各種聚會，以

求靈命長進。 

3.  應熱愛教會，竭力維護教會聲譽。 

4.  應盡力實行肢體相顧相愛，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5.  應盡力為主作證，領人歸主。 

6.  應實行受託要道，履行什一奉獻，以物質、力量、時間等奉獻與神，

盡力服事主。 

 

第七條  權利 

1.  凡本堂會友均可參加本會一切經常聚會、活動及會友大會。 

2. 凡本堂會友均可接受靈命之培育、屬靈知識之教導、事奉之訓練與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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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事奉之機會。 

3. 凡本堂會友均可要求教會協助下列事項： 

             （1）會友或其親友之屬靈需求。 

             （2）會友之婚、喪事宜。 

（3）會友或其親友之代禱需要。 

4. 活躍會友：凡年滿十四歲，受洗成為本堂基本會友一年或以上，於會

友大會之召開（參第六章第十五條）前、或執事之選舉（參第五章

第十二條）前、或堂務委員之委任（參第六章第十七條第 4 款）

前、或牧師之按立（參第五章第十三條）前一年內上、下半年各出

席主日崇拜二分之一或以上者，被視作本堂活躍會友。 

5.  活躍會友得享有相應之議決權、選舉權、委任權及提名權。 

6. 凡本堂活躍會友符合第四章第九條第 3 款者，均可被提名按立為長

老；或符合第四章第九條第 4 款者，均可被提名選舉為執事。 

 

第八條  紀律 

1. 懲處：本堂會友如有背道行為、玷辱主聖名、有損聖教會聲譽者，經

長執會調查屬實，然後委以適當人選（最少兩人）勸誡，如仍不悔

改，再由長執會按情節輕重，董事會（參第六章第十四條）審核，

然後依照下列步驟懲處之： 

             （1）停止聖餐並解除崗位性之事奉。 

             （2）暫停會籍。 

（3）開除會籍（此項必須獲得董事會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通過方

可執行）。 

2. 復原：凡受懲處者，如真心悔改，有顯著之行動證明，可由本會之長

執會提交董事會審核，考慮恢復其原有之權利。 

 

4 第四章 聖職與權責 

 

第九條 聖職 

1. 受聘教牧同工（牧師、傳道）必須在福音派認可之神學院畢業，獲得

學士或以上的學位；應徵時須提供「蒙召見證」、「學歷（包括近

照、畢業證書副本）」及「事奉履歷」、並加上「諮詢人或推薦人兩

名」。受聘者必須認同本堂信仰，聖禮及路線。 

2. 牧師：牧師是神的僕人，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牧養信徒、治理教

會、傳揚真理、施行聖禮，並與長老、執事共同策劃、推行教會事

工。 

（1）聘請： 

（甲）由長執會首先尋求神的旨意，經由聖靈感動，多方禱告及

印證，再在長執會以不少於三分之二議決接納後，將合適

人選提交董事會，以不少於三分之二議決通過，由董事會

代表教會發聘書聘請之。首次聘約（適應期）為期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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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約滿時經由長執會考慮是否續約，然後提交董事會通

過。若續聘得發貳年聘書；並每兩年續約一次。 

（乙）初受聘牧師是『委任牧師』或『署理主任牧師』，牧師受

聘後須於三年內轉會成為本堂會友才能正式成為本堂牧師

或主任牧師。 

                    （丙）凡同一家庭之成員（父母子女、夫婦、兄弟姊妹），不得

超過一人同時出任本堂的牧師（惟長執會及董事會均以全

票通過聘任者除外）。 

（2）辭職：牧師因故無法繼續留任，得於三個月前以書面經長執會

通知董事會，或以一個月薪金代替通知。 

（3）解聘： 

（甲）長執會以不少於三分之二議決通過，提交董事會考慮。董

事會以不少於三分之二議決通過後，得於三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或以一個月薪金代替通知。 

                    （乙）任何牧師如離經叛道，蓄意違背聖經原則或觸犯香港法

律，或慣性違反該堂工作守則，經長執會以不少於三分之

二議決通過及董事會同意，即時可被解僱而毋須預早通知

或以薪金代替通知。  

2. 助理牧師及傳道： 

（1）協助牧師牧養信徒、治理教會。牧師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或未

到任時，代行牧師職務。 

（2）助理牧師及傳道之聘請、辭職及解聘與上面牧師的條款同。 

3. 長老： 

（1）由本堂或由區會按立之長老為終身職份，在區會以外的教會作

長老的，若轉入本會者則不再稱為長老。 

（2）長老協助牧師、助理牧師及傳道牧養信徒、治理教會。若教會

未有牧師，長老有權暫代牧師職責，擔任司洗、施聖餐及祝福

聖職。 

（3）凡受洗十年或以上本堂活躍會友（見第七條第 4 款），並曾任本

堂執事或堂務委員三屆或以上，而年紀不少於四十歲者，且具

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七節，提多書一章五至九節及彼得前書五

章一至三節之條件，忠心會務、品行端正、聖潔自持、在教會

內外皆有好名聲、善於教導及管理自己的家者，即符合被提名

按立為長老之條件。 

4. 執事：執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惟同一執事職位只能連任三

次；與長老、牧師、助理牧師及傳道共同策劃、推行教會事工。執

事應具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十三節之條件，忠心會務、品行端正、

堪為會友模範。長執會按下列條件提名來屆執事候選人： 

（1）凡於提名前在本堂受洗三年或以上，而年滿廿三歲之活躍會友

（見第七條第 4 款）；如遇特殊情況，則由董事會決定； 

（2）並於提名前一年內上、下半年各出席本堂主日崇拜三分之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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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如遇特殊情況，則由董事會決定； 

（3）並實行什一奉獻； 

（4）凡已婚者其配偶必須為已受洗之基督徒。本堂長執會得決定來

屆執事人數，並經本堂活躍會友選舉之。凡同一家庭之成員

（父母子女、夫婦、兄弟姊妹）不得超過二人同時出任本堂會

長執會之成員（本堂前屆長執會以全票通過者除外）。 

5. 候補執事：其候選條件與執事同。若有任何應屆執事離任或有其他需

要，候補執事即可補上。一經成為正式執事後，職責與一般執事相

同。  

6. 長老及執事皆為本堂的義工，須無條件服務教會及會眾，不能收取任

何薪金。 

7. 其他受薪同工：除牧師、助理牧師及傳道外，本堂其他受薪同工之聘

請、辭職及解聘，得由本堂長執會全權負責。 

8. 本堂設有長老及教牧同工和職員退休制度： 

（1）長老——凡本堂受按長老的長老退休年齡為 70 歲，不再擔任教

會公職，但終身保留「長老」尊稱，有權出席董事會及長執

會，並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2）執事——被選立的執事則無退休年齡限制，亦可連續被選立為

執事，惟同一教會聖工職位不得連續超過三屆。 

（3）主任牧師、牧師的退休年齡是 65 歲，若體魄良好，得堂會同

意，可延長事奉任期至 70 歲，即須退休，享有法定強積金。

70 歲以上牧師若長執會認為合適仍可按年續聘。主任牧師退

休後如獲堂會聘任為例如『顧問牧師』等職，有權出席長執

會，並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4）受聘傳道人的退休年齡是 65 歲，若體魄良好，得堂會同意，可

延長事奉任期至 70 歲，即須退休。退休後享有法定強積金，

70 歲以上傳道若長執會認為合適仍可按年續聘，有權出席長

執會，並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5）幹事及其他職員的退休年齡為 65 歲，享有法定強積金。如果他

是本堂會友，則享有選舉權及被選權成為執事。 

 

第十條 擔任聖職者，必須真心遵守主道、盡忠職守。  

 

5 第五章 按立、選舉與罷免 

 

第十一條    長老之按立與罷免 

1. 提名：本堂長執會按第四章第九條第 3 款之條件提名，並須以四分之

三或以上票數通過。 

2. 經通過後，應書面通知全體基本會友，並至少連續兩次在主日週刊中

刊登，於一個月內收集會友之書面異議。如無異議或異議已被澄清

後，得將結果提交董事會。董事會即召開會友大會。並獲出席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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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通過，本堂長執會即提交董事會組成「按

立長老籌委會」公開按立為本堂長老。 

3. 罷免：長老如有三位或以上會友舉報其有背道行為、玷辱主聖名、有

損聖教會聲譽者，經長執會調查屬實，可由長執會以三分之二或以

上票數通過後，提交董事會考慮。董事會亦以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

通過，將其罷免，然後公佈於會眾。 

 

第十二條    本堂執事之選舉與罷免 

1. 提名：本堂長執會按第四章第九條第 4 款之條件提名。 

2. 於選舉日前二十一日發出選票予本堂之活躍會友，並將享有投票權者

之名單公佈於會眾，惟選票須於選舉日開票前齊集。 

3.  選舉之進行由長執會主席主持，程序按第六章第十五條第 5、6 款。 

4. 凡選票推選人數超過來屆執事人數、或無署名、或無可資辨認之署

名、或無教會印鑑者，皆作廢票論。 

5. 有效選票須多於活躍會友人數三分之二，選舉方為有效。 

6. 開票時須由三位非候選人負責唱票、監票及記票工作。 

7. 票多者當選，惟少於有效選票三分之二者，須再得出席活躍會友三分

之二之信任票，方為當選。 

8. 候補執事：在未當選之候選人中選出，票多者當選。惟少於有效選票

三分之二者，須再由票多者開始以不少於三分二之信任票選出。 

9.  罷免：程序與第五章第十一條第 3 款相同。 

 

第十三條    本堂牧師之按立 

1. 凡本堂全職傳道，在本堂任職三年或以上，而又專職事奉六年或以

上，而年齡不少於二十七歲者，得按教會需要，由該同工任本堂會

長執人數二分之一或以上或活躍會友十人或以上向董事會提名，交

由長執會及董事會商議。經通過後，應書面通知全體基本會友，並

至少連續兩次在主日週刊中刊登。 

2. 通告發出後，應給予會友一個月時間提出異議，惟必須至少兩人聯署

作書面提出並詳述反對之理由。長執會及董事會應對異議詳細研究

並進行調查，然後一起作決議，惟議案須以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通

過。如無異議或異議已被澄清後，董事會即組成「按牧籌委會」，刊

登《基督教週報》公佈，並擇日公開按立之。 

3. 「按牧籌委會」必須邀請至少三位、最多七位牧師任按牧團，包括本

會主任牧師及區會在香港之牧師。按牧團須接見受按者，考問其心

志。按立禮由本會主任牧師或區會主席（須為牧師）擔任主禮，其

他牧師為襄禮。 

4. 如遇特殊情況，則由董事會決定。 

6 第六章 組織 

 

第十四條 會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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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會：會友大會是本堂最高的權力機構。由執事會每年召開一次。大

會休會期間，長執會是最高權力機構。 

2. 特別會友大會： 

 （1）董事會按本會章內所載之各有關規定，召開會友大會。 

（2）如本堂長執會提出要求或不少於全會眾十分之一之活躍會友聯

名申請，董事會即召開會友大會。 

3. 會友大會之召開必須於開會前二十一日在堂刊發出通知，並列出議

程，方為有效。 

4. 主席：由長執會之主席擔任。如遇特殊情況，則由長執會決定。 

5. 會友大會須有三分之二或以上之活躍會友（見第七條第 4 款）出席，

始得開會；如逾開會時間半小時，仍不足法定開會人數者，主席得

宣告流會，會議則順延一星期，若該次出席人數仍不足三分之二，

則由出席之活躍會友投票決定下次開會形式。所有提案之議案，如

無特殊規定，以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6. 會友大會遇有超過出席活躍會友人數三分之一中途離席，則主席必須

宣告流會。會議則順延一星期，其餘安排參本條第 5 款。 

7. 主席可酌量接納臨時動議，動議者須在大會中解釋其所動議之理由及

內容。凡有動議，須經和議後，方能付諸表決。 

 

第十五條 本堂長執會（ CHURCH BOARD）  

1. 組成：長執會乃由本堂長老及執事、牧師、助理牧師、傳道所組成。

凡非受薪同工、福音幹事均可列席，但不具有表決權。 

2. 職位：所有職位皆由長執互選產生。主席、文書、財政為常設職位，

其他各部門則按需要設立。惟各部門職員名單，須由長執會通過。 

3. 職權：長執會負責依職能委任董事會成員（見第十六條第 1 款）、成立

特別會務小組、策劃會務、推動聖工。 

4. 管理財政，凡需動用港幣$5,000 或以上的費用須事前得長執會通過。

$5,000 以下各事工部可按訂定的預算自行動用。 

5. 堂主席與堂主任：長執會休會時，會務由堂主席與堂主任共同管理，

堂主席負責教會政策性的行政工作；堂主任由長執會委任牧師或傳

道擔任，負責教會日常的教牧及行政工作。如未有合適的堂主任人

選，則由長執會主席、長老、或另選執事代行之。 

 

第十六條     董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1. 組成：由會友大會委任及授權，成員依職能包括本堂長老、終身執事

及每一屆執事會屆滿時推選一執事加入，唯成員總數以 7 人為限。 

2. 董事會為法定組織，向政府代表本堂為法人團體，代表教會買、賣物

業、簽署法律文件，並負有法律責任。 

3.  職位：主席、文書及人事為執行職位，其他職位按需要設立。所有職

位皆由董事會委員互選產生。 

4. 職權：對外代表本堂；對內負責監督本堂信仰及路線、推動教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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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溝通本堂執事、處理重要人事問題（如聘請受薪同工、通過

執行懲處及罷免事宜等），買賣物業及貸款（參第八章第廿四條）。

  

 

第十七條    分堂 

1.  若堂會發展成熟，可開拓分堂，而原來之堂會即成該分堂之母堂。 

2. 分堂之教牧同工及職員均由本堂聘請及發薪，並負責分堂之經常費

用，這些費用可按分堂發展情況按年及接比例遞減，直至分堂獨立

為止。 

3. 當分堂具備管理該堂內務、負擔常費支出、策劃及推動傳福音之能

力，而基本會友人數不少於四十人時，母堂長執會可向董事會推

薦，經董事會通過後，即成為獨立堂會，與本會其他獨立堂會地位

相同。 

4. 分堂獨立前，由分堂堂務委員會管理。堂務委員由母堂長執會提名、

經該堂活躍會友以信任票之形式委任，程序按第六章第十四條第 5、

6 款，並向母堂長執會負責；任期與母堂長執會相同。獨立後則由該

堂會友選舉執事，組成長執會，處理該堂事工。 

5.  分堂的名稱須是「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地區名）主恩靈糧堂」。 

6. 分堂若一但解散，分堂所有的資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全歸本堂，

並必須交回本堂。 

 

7 第七章 聖禮 

 

第十八條    本堂聖禮有二： 

1. 洗禮：洗禮是歸信基督者在神人面前之見證，是信徒必須遵行之儀

式，表示與主同死、同葬、同活之真理。本堂採用浸禮及灑水禮，

視乎情況而定，凡重生得救及年滿十四歲者，參加過洗禮班（即慕

道班），經牧師或傳道及長執會通過，即可接受洗禮。如遇特殊情

況，則由牧師或長執會決定。受洗者即成為本堂的責任會友，享有

本堂的權利和義務。 

2. 聖餐禮：本堂會每月舉行聖餐禮，凡在基督教教會信主而奉三位一體

神之名受洗者，皆可領受聖餐：參與者當以虔敬之心，照主耶穌基

督之吩咐記念祂。 

 

第十九條  兒童聖禮 

1. 本堂實行兒童聖禮，包括兒童洗禮及兒童奉獻禮，由受禮兒童家長決

定接受哪種禮儀。 

2. 受禮兒童的年齡由出生三個月至十三歲，受禮後即成為本堂登記會

友。 

3. 受禮兒童的父或母一方必須是本堂會友，但須獲另一方不反對。 

4. 父母須公開答允撫育兒童，帶領他參與教會的靈性培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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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兒童受禮後滿十四歲，受洗禮者須參加慕道班然後接受堅信禮，正式

成為責任會友；受奉獻禮者須參加慕道班然後接受洗禮，正式成為

責任會友。 

  

第二十條  各項聖禮由牧師、助理牧師、傳道及長老主持，如有需要，可由長

執會授權之人士負責。 

 

8 第八章 經費 

 

第廿一條    本堂一切經費均來自信徒樂意自由奉獻。 

 

第廿二條    凡不符合聖經教訓之籌款方法，均不應採用。 

 

第廿三條   本堂經費收支狀況，每月應由長執會負責財政之執事向會眾公

佈。本堂每年度財政預算須經會友大會通過；每年之結算須經本堂聘請

之註冊核數師加以稽查，亦須在會友大會通過。 

 

第廿四條    本堂一切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屬於本堂會。為方便管理，

由董事會作為產業管理人。 

 

第廿五條  

1. 本堂因擴堂、遷堂或經濟困難方會進行物業之買賣。 

2. 所有物業買賣（本會解散除外）均由董事會全權負責，惟議案須以三

分之二或以上票數通過。 

3. 除非經長執會同意及通過，本堂不得向任何人、機構或會友借出款

項。 

 

第廿六條   如本堂解散，一切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只能贈與其他基督

教教會或慈善團體，絕不得分發任何個人。有關事宜由長執及董事會議

決定並執行。 

 

第廿七條   本堂堂址只作福音事工用途，如有福音機構想租用或借用本堂，

須先與本堂職員商訂租借日期時間，同時符合長執會所定的堂址租借規

則及繳付指定的費用。如有特殊情況經長執會同意可酌情處理。 

 

9 第九章 附則 

 

第廿八條    修章 

1. 本會章如有未盡善處，可由堂會之基本會友二十人或以上聯名，將修

訂提案呈交該堂長執會，該長執會通過後，須提交董事會通過，再

由董事會以書面向全體會友公佈，在一個月內收集書面意見，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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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長執會議，以四分之三或以上票數通過，董事會即召開會友大

會。修訂之最後草案須在會友大會中以四分之三或以上票數通過，

方可實施。 

2. 或由本堂會長執會提出修訂，將提案呈交董事會處理，其餘程序與本

條第 1 款相同。 

3. 或由董事會提出修訂，其餘程序與本條第 1 款相同。 

 

第廿九條   本會章經會友大會通過於主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公佈生

效。 

 


